
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

津贴及服务协议 1 
 

住宿特殊幼儿中心 
(中文译本) 

 
I. 服务定义 
 
简介 
 
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是为残疾幼儿提供的学前服务的一部分，专门为中度及严重残

疾学前幼儿提供协调的中心为本的日间训练及照顾以及住宿服务。 
 
目的及目标 
 
日间计划的目标是： 

 充份发展残疾幼儿的能力，务求为他们日后的教育及发展建立稳固基础； 

 保障及促进受照顾幼儿的健康及福利； 

 因应他们身体、社交、情绪及智能方面的需要，培育他们的成长及发展。 

 
住宿计划的目标是： 

 为残疾幼儿提供住宿照顾； 

 提供持续的训练，以配合为残疾幼儿在日间专门设计的个人教育活动； 

 保障及促进受照顾幼儿的健康及福利； 

 因应他们身体、社交、情绪及智能方面的需要，照顾他们的成长及发展。 

1
这份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样本只供参考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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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性质 
 
按照《幼儿服务条例及规例》提供服务。 
 
中心将提供下列照顾及训练计划： 
 
日间计划： 
 

(a) 发展性评估及个人化教育活动－ 

每名幼儿在加入中心时及往后的日子，都会接受定期评估。发展性评估的

结果将用作设计个人化教育活动，以便为幼儿定立学习目标。 

 

(b) 在中心进行的个别及小组训练－ 

幼儿每周五天参加在中心进行的训练活动。这些活动旨在充分提升每名幼

儿的发展能力。中心亦会提供职业治疗、言语治疗及物理治疗。 

 

(c) 日间幼儿照顾服务－ 

中心设有幼儿照顾服务，以便幼儿从训练课程中受惠。 

 
住宿计划： 
 

(a) 提供住宿及膳食； 

(b) 安排不同类型的机会及活动，满足他们的社交及康乐需要； 

(c) 提供配合个人教育活动的训练计划，尤其是培育切合幼儿年龄的自理技能；

及 

(d) 就个人训练及福利计划与幼儿的家人／监护人及转介机构联络，作为日间

训练计划的延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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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对象 
 
残疾情况严重或复杂而需深入持续照顾及治疗的幼儿，以及无家可归、被遗弃或

居住或家庭环境恶劣但无法另觅居所的残疾幼儿。 
 
对于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提供的日间服务名额，服务对象是没有住宿需要的中度及

严重残疾幼儿。 
 
 
申请资格 
 
以下幼儿可申请入住住宿特殊幼儿中心： 

 主要为年龄介乎 2 至 6 岁； 

 无法于主流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兼收弱能儿童计划中受惠； 

 无需经常接受医疗／医院护理； 

 没有参加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；及 

 经评定患有以下一项或多项残疾或问题： 

－ 中度或严重智障 

－ 中度或严重肢体伤残 

－ 失聪或听力严重至永久性受损 

－ 失明或视力严重受损 

－ 严重行为／情绪问题、过度活跃症或自闭症 

 
可经由医务社会服务单位或家庭服务中心转介，又或由母婴健康院、儿童体能智

力测验中心、执业医生诊所及学前儿童康复服务中心，经医务社会服务单位或家

庭服务中心转介至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。 

- 3 - 



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

II. 服务表现标准 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： 
 
服务量 
 
日间计划： 
 

服务量标准 

1 

2 

3 

服务量指标 

一年内为每名幼儿完成两项发展性评估

的比率 

一年内的平均出席率 

六个月内的计划达成率 

议定水平 

95% 

80% 

95% 

 
住宿计划： 
 

服务量标准 

4 

服务量指标 

一年内的平均入住率 

议定水平 

98% 

（注释载于本协议附件内。） 
 
 
基本服务规定 

 所有服务须符合相关守则。 

 幼儿中心主管、幼儿工作员、注册社工、合资格护士及专业治疗师（例如

职业治疗师／物理治疗师）、言语治疗师是服务的必要人员。 

 定时提供食物种类多元化的膳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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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间计划： 

 服务的开放时间为每周合共 44 小时，核心服务时间为每周至少 40 小时。 

 
住宿计划： 

 提供全日 24 小时服务。 

 
质素 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。 
 
 
III.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
 
社署会向服务营办者履行「社署的一般责任」内胪列的职责。 
 
此外，社署会符合下列特定服务的表现标准。社署履行本责任的实际表现，预期

会影响服务营办者符合本身所规定表现标准的能力。 
 
 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在接获服务营办者书面通知有空缺后，如系统内有转

介，会于28天内提供转介予服务营办者。如无适合的转介，社署将按康复服

务中央转介系统指引，与服务营办者进行磋商。 

 

 
IV. 资助基准 
 
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机构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。 
 
服务单位必须按照最新《整笔拨款手册》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发出的有效通

函，遵守各项有关使用社会福利津助的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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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 
 
1. 日间计划的服务量 
 
 第 1 至 3 项服务量标准的计算基准应为所有日间名额（包括日间服务名额

（如有）及提供住宿的服务名额）的总数。 

2. 发展性评估 

 发展性评估指对幼儿在不同技能范畴的表现进行评价。由一名以上专家进

行的评估应合并纳入个别幼儿的整体发展性评估当中。不论负责评估的人员属何

职级，进行发展性评估的次数应予以计算。每名入住幼儿一年内须接受两次发展

性评估。 
 
3. 达成计划 
  
 有关计划按照服务质素标准 12：准则 12.4 界定，其中包括目标、具体目标、

提供服务的过程、计划内容及实现或检讨目标的期限。达成计划指完成计划。 
 
4. 住宿计划的服务量 
  
 第 4 项服务量标准的计算基准应为提供宿位的总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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